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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

浙外院办〔2021〕80 号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
学校培训学院运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

《浙江外国语学院培训学院运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校长办公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

2021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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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培训学院运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，根据《浙江外国语学院

机构调整与设置方案》（浙外党〔2021〕28 号）的精神，学

校成立培训学院，与继续教育学院合署。为理顺培训学院运

行管理体制机制，促进培训学院可持续健康发展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一、主要职责定位

（一）主要职责

1.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坚

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，把牢教育培训的育人属性，为服务全

民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贡献重要力量。

2.立足学校教师教育传统优势，整合资源，集聚力量，

擦亮师训干训的品牌，为品牌赋能，提升市场竞争力，以“学

术价值”为引领，创造“经济效益”，提升“社会效益”。

3.充分利用“外国语言文学、对外经济贸易、国际文化

旅游、区域教育治理”四个重点发展领域，着力培育新的培

训项目，开拓培训领域，拓展培训市场，形成具有浙外特色

的新兴培训品牌，增强学校造血能力。

（二）职权关系

1.培训学院与继续教育学院合署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。

培训学院负责培训市场的开拓，具体培训组织与管理服务，

继续教育学院负责成人高等学历教育、自考助学、全日制技

能培训；学历教育教学上接受学校教务部门的指导和管理，

非学历培训业务上接受学校社会服务与合作处的监督与管

理。

2.培训学院与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分工协作，互利共赢。

二级学院确保教学科研有序开展，承接培训业务由培训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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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组织实施，承接社会考试业务由继续教育学院考试中心

具体组织实施，实行利益分成，真正实现“专业的人做专业

的事”，提高工作实效。

二、运行机制

（一）关于日常管理

为更加规范培训学院管理，确保培训学院科学有序运

行，除学校财务核拨经费外，日常管理参照学校二级学院管

理办法执行。

（二）关于岗位编制

1.学校根据需要核定培训学院的事业岗位编制，原则上

与其办学规模和效益相统一。一般学院领导、学院关键岗位

设为事业岗位编制。

2.培训学院内部的组织架构，由学院根据培训事业发展

实际，遵循简约高效的原则自行设置、人员自行聘用。

（三）关于校院两级核算

1.培训学院实行全成本“独立核算、自收自支、自负盈

亏”。学院总收入的 12%作为管理费上交学校；学院所有人

员的薪酬福利（包含五险二金）列入运行成本；学院超出额

定面积的部分办公用房和校内教学场所按照《浙江外国语学

院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2.学校与培训学院签订目标责任书，每年根据学院上交

学校利润情况和综合考核情况，核定绩效额度，学院班子成

员按照对应学校机关同等职级人员规定的年度奖励性绩效

工资总额的 0.8-3 倍核定；内部其他人员学院可按照优劳优

酬原则，遵循一定的民主程序自主决定。

3.培训学院根据办学需要，在不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

秩序的情况下，经所在学院负责人同意可聘请该学院优秀教

师承担培训授课任务。学校每年根据绩效管理实际核定给予

培训学院一定绩效额度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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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目标考核

为加强学校培训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，由社会服务与合

作处会同人事处、战略管理处、计划财务处、公共事务与资

产管理处落实制定培训学院考核指标并进行年度目标责任

书的签订以及年度考核、绩效额度核定等工作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	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
	学校培训学院运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	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 

